
证券代码:002438� � �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2015-027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和通过，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

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

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２８１

吴建新

２ ０１＊＊＊＊＊５６４

张逸芳

３ ０１＊＊＊＊＊９２７

黄高杨

４ ０１＊＊＊＊＊４６６

郁正涛

５ ０１＊＊＊＊＊６１１

陈永生

６ ０１＊＊＊＊＊５７９

黄元忠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协兴北街

８８

号

咨询联系人：章其强、陈鸣迪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３－８３３３５８９９

、

８３３３３６４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３－８３３３５９９８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5-37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7

日、

2015

年

1

月

30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路桥集团

"

被确定为广东省连平

(

赣粤界

)

至从化公路项目路面控制性工

程施工

(LM2

标段

)(

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穗大广

[2015]26

号

"

大广公司关于更改各路面施工标名称的通知

"

将原

L1

标段

更改为

LM2

标段

)

项目候选人及中标单位，金额叁亿伍仟零肆拾陆万肆仟叁佰贰拾贰元

(￥350,464,322.00

）。

目前路桥集团与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署了合同协议书。

一、合同风险提示

由于该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因原材料涨价、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因素而影响合同的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发包人：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贾绍连

经营范围：筹划、设计、兴建和经营管理大庆至广州高速公路粤境段项目以及配套服务设施。

2

、承包人：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3,823.9634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新波

经营范围：路桥工程施工与养护施工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为广东省连平

(

赣粤界

)

至从化公路路面控制性工程第

LM2

标段，公路等级为高速公路。

2

、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人民币

(

大写

)

叁亿伍仟零肆拾陆万肆仟叁佰贰

拾贰元

(￥350,464,322.00

）。

3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4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的

5.12%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2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8日

证券简称：中国电建 股票代码：601669� � � �公告编号：临2015-048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电

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

Amu Power Company Limited

签署了肯尼亚

Lamu

（拉姆）

3*350MW

超临界燃煤电

站项目

EPC

合同，合同金额约为

10.04

亿美元，约合

62.21

亿元人民币。

肯尼亚

Lamu

（拉姆）

3*350MW

超临界燃煤电站项目建设规模为

1050MW

。项目包括火力发电厂运行所需的全部系统、附

属设备和附属设施，同时包括运煤码头、生活区、会场和升压站外

1

千米内的开关站及升压站与开关站之间的输电线路，工

期为

42

个月。

本合同需待融资协议正式签订后方可实施，目前相关融资协议尚未签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200770� � � �证券简称：武锅B退 公告编号：2015－033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被摘牌。

本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三十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含本公告日）为第八个交易日，预计本公司股票将于二十

二个交易日（或者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后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23

日、

29

日披露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示性公告》，并在公告中提示：

"

若本公司股

票终止上市后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通用电气没有主动以要约收购的方式继续购买本公司股东的股份权益

的商业意图。

"

2015

年

5

月

22

日，本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5

】

215

号《关于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

票于

2015

年

5

月

29

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证券代码：

200770

证券简称：武锅

B

退

涨跌幅限制：

10%

二、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交易期限及预计最后交易日期

本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起始日为

2015

年

5

月

29

日，退市整理期为三十个交易日。如不考虑全天停牌因素，预

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10

日。本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的全天停牌将不计入退市整理期，预计的最后交易日期将

顺延。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超过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

交易的涨跌幅限制、行情揭示、公开信息等其他交易事项应当遵守《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个交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三、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的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整理期业务特别规定（

2015

年修订）》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承诺：在公司股票的退市整理期

期间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

四、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路

1

号

邮 编：

430205

电 话：

027-81993700

、

81994270

传 真：

027-81993701

五、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17� � �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2015-043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5

月

28

日以书面

(

邮件

)

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

会议如期于

6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办公楼

101

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

9

名

,

出席会议的董事

8

名

,

董

事黄斌先生因出差授权委托彭加霖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与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

,

曾向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青海国投”

)

采购球团矿、铁

精粉。经本次会议审议

,

将该项交易补充确认为关联交易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西宁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5-

临

44

号

)

。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与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实际控制子公司———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之间

,

曾因执行煤矿整合政策而发生收取管理费用及煤炭统一购销的交易事项。经本次会议审议

,

补充确认该项

交易为关联交易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西宁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5-

临

44

号

)

。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互保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矿集团”

)

签订了《贷款互保协议》

,

约定

双方相互为对方在银行借款提供

3

亿元额度、期限五年的保证担保。经本次会议审议

,

将此项互保补充确认

为关联交易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西宁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5-

临

44

号

)

。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00117� � �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公告编号:临2015-044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与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

,

曾向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青海国投”

)

采购球团矿、铁

精粉。

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规定

,

还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

二

)

关联方关系介绍

青海国投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西钢集团”

)

的股东

,

持股金额

110970

万元人民币

,

持股比例为

39.60%,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之规定

,

确定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

本公司从青海国投采购球团矿、铁精粉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股权关系如图

:

(

三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郝立华

成立日期

:2001

年

4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4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煤炭经营批发。

一般经营项目

:

对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金融业进行投资

;

受托管理和经营国有资产

;

构建企业融资平台

和信用担保体系

;

发起和设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

;

提供相关管理和投资咨询理财服务

;

经营矿产品、金属及金

属材料、建筑材料、化肥、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铁合金炉料经销、房屋土地租赁、经济咨询服务、实业

投资及开发

;

矿产品开发

(

不含勘探开采

)

、销售。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９９

，

０９６

，

６９５

，

８９２．６８ ２０２

，

２０１

，

６８８

，

８３１．９８

净资产

８８

，

４７５

，

１６２

，

８００．４４ ８８

，

４８１

，

２７４

，

１２９．５４

营业收入

２８

，

９７７

，

３３０

，

８３８．３８ ４

，

８７９

，

６８０

，

３７９．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６２８

，

１２６

，

１４８．１６ １０１

，

１９８

，

２３０．８０

2.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显刚

成立日期

:1996

年

1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379,420

万元

经营范围

:

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

;

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及配件批零

;

科技咨询、技术协作

;

金属材料、化

工产品

(

专项审批除外

)

批零

;

原材料的采购供应

;

矿产品

(

仅限零售

)

及装卸

;

冶金炉料加工

;

建材批零

;

水暖设备

安装调试维修

(

不含锅炉

);

橡胶、塑料制品加工销售

;

碳素制品再生利用

;

机电产品、设备及配件批零

;

五交化产

品批零及维修

;

废旧物资加工利用及销售

;

新产品研制开发、可行性论证

;

理化检验

;

物资管理咨询、技术改选

;

居民服务、冷储冷藏

;

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

;

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

;

打字、复印、传

真。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４

，

１３１

，

６０２

，

４２６．２６ ２３

，

８４６

，

１５９

，

５２０．１２

净资产

５

，

７３１

，

３７３

，

１５９．３４ ５

，

６３６

，

２５１

，

５６３．３５

营业收入

７

，

３１４

，

８９０

，

７７８．５３ １

，

１６９

，

２０１

，

１０３．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８

，

７４３

，

２００．００ －３２

，

５６８

，

２１８．４３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数量（万吨） 金额（元） 数量（万吨） 金额（元） 数量（万吨） 金额（元）

占前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百分

比

２６

，

９３９．１００ ２６

，

１１６

，

５４９．８５ １６７

，

４７６．９１３ １３９

，

５２３

，

７３６．９０ ３３

，

６８６．７６３ ２４

，

１５０

，

２４３．９８

－－ ０．８８％ －－ ４．５７％ －－ ０．９０％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持续且经常进行的

,

采购球团矿、铁精粉的定价原则为公允的市场

价格。自

2015

年起

,

本公司与青海国投再无上述关联交易。

(

五

)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

进行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获得更加广泛的原料供应渠道

,

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

拥有的铁矿资源

,

满足本公司正常生产的需要。

2.

该项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体现了公平合理原则

,

有利于公司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

,

保障正常生产

经营

,

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

且公司对关联方没有依赖性

,

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六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

公司与青海国投所发生购买球团矿、铁精粉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

有利于充分合

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的铁矿资源

,

使公司获得持续稳定、保质保量的原料供应

,

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的正

常需要。

2.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进行。公司对青海国投没有依赖性

,

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性产生影响。该项交易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我们同意该

项关联交易事项。

二、公司与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实际控制子公司———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江仓能源公司”

)

主业从事青海

省海西州天峻县江仓矿区三、 四井田的焦煤资源开发以及煤焦化工生产。

2011

年初

,

青海省政府按照国家

“一个矿区、一个主体”的政策要求对木里煤田

(

包含江仓矿区

)

进行整合

,

确定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木里煤业”

)

为整个木里煤田的唯一开发主体

,

进行统一管理。

按照“一个矿区、一个主体”的政策要求

,

江仓能源所属矿权转由木里煤业作为公司煤炭采矿权的申办

主体

,

于

2013

年向木里煤业支付固定管理费用

315

万元。同时

,

江仓能源具体从事所属矿区煤炭生产的全资子

公司

---

青海江仓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江仓煤业”

)

按照统一管理的要求

,

生产出的煤炭需通过木里

煤业全资子公司

---

青海木里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木里能源”

)

统一对外销售。在此过程中

,

木里能源按

照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用。

由于木里煤业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

西钢集团同属青海国投持股控制

,

因此江仓能源与木里煤业之间

管理费用收取及煤炭购销事项

,

构成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

二

)

关联方关系介绍

江仓能源是本公司实际控制子公司

,

木里煤业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

西钢集团同属青海国投持股控制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之规定

,

确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交易方基本情况

1.

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

年

1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31,8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曹大岭

经营范围

:

煤炭批发经营

;

矿产品的开发和经营

,

项目投资

,

组织矿区勘察

,

开展煤炭、矿产品经营的一体化

配套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９

，

０２５

，

０３８

，

９００．７９ ５８

，

７７２

，

７２３

，

９７７．７３

净资产

５７

，

３３３

，

３７５

，

８５３．５４ ５７

，

３２６

，

８５９

，

９３５．４７

营业收入

４

，

１３４

，

８９３

，

４４４．９３ ８０１

，

７０２

，

１９５．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８０

，

０４４．６０ －１０

，

５１２

，

２７１．７４

2.

青海木里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10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王鹏

经营范围

:

矿产品的开发和经营

(

不含勘探、开采

)

、煤炭销售、项目投资、矿产品经营的一体化配套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７３

，

９６６

，

７９７．２１ １１１

，

０３３

，

３２０．６６

净资产

３５

，

５６１

，

５４３．３９ ３５

，

０６６

，

２０９．６８

营业收入

１

，

６０４

，

６７９

，

８８４．９５ １１７

，

３８８

，

４３２．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１

，

９００

，

８７７．５５ －４９５

，

３３３．７１

3.

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4

年

3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张永利

经营范围

:

探矿、煤炭开采、炼焦、发电

,

售电

,

煤化工产品及副产品生产

,

煤炭、焦炭、煤化工产品及副产品

经营

,

五金、钢材、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备品备件、原燃材料、辅助材料、火工品经营

,

来料加工

,

科技咨询、服

务

,

普通货物运输。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７４１

，

５９３

，

７６０．７２ ２

，

８０３

，

９３５

，

３９１．７０

净资产

８６１

，

５４４

，

６１１．８０ ８６３

，

５９３

，

５２４．８１

营业收入

７６２

，

７６３

，

５８８．５９ １６０

，

１１６

，

３０５．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８

，

３１５

，

５１１．３３ １

，

９１５

，

５３７．７７

4.

青海江仓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0

年

1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武军

经营范围

:

煤炭加工、销售、矿山技术服务、五金、钢材、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备品备件、原燃材料、辅助

材料、来料加工、科技咨询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２８３

，

９０７

，

２４４．１３ １

，

３１４

，

２９９

，

９１２．７３

净资产

３１２

，

５８９

，

７６４．８１ ３１２

，

１６８

，

９６４．８１

营业收入

７８

，

２２６

，

５９０．８０ 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５６

，

４０８

，

７４９．２８ －４２０

，

８００．００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固定管理费用

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

按销售每吨一元收费收取管理费用

２８９

，

４７３．９２ －－

按销售收入

１％

收取管理费用

－－ １

，

３８０

，

０２８．０１

合计

３

，

４３９

，

４７３．９２ １

，

３８０

，

０２８．０１

占前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百分比

０．１１％ ０．０５％

1.

收取固定管理费用

:2013

年木里煤业向江仓能源收取

315

万元固定管理费用。主要用于木里煤业作为

申办主体办理相关证照和手续

(

包括但不限于采矿许可证、煤矿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安全生

产资格证、矿长资格证等煤矿开采、生产、建设所需的一切合法手续

)

。

2.

按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收取管理费用

:

根据矿区统一管理的相关规定

,

江仓能源所生产煤炭需通过木里

能源统一进行销售

,

在此过程中木里能源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

2013

年

3

月至

12

月

,

按照销售量每吨

1

元

收费

,

共收取管理费用

289,473.92

元

;2014

年

1

月至

11

月

,

按照销售煤炭金额的

1%

收取管理费

,

共收取管理费用

1,380,028.01

元。两段合计收取管理费用

1,669,501.93

元。

2014

年

11

月以后至今

,

江仓煤业尚无煤炭生产

,

因此未再缴纳此项费用。

(

五

)

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江仓能源与木里煤业之间因合作办理矿权手续及煤炭统一销售而产生关联交易

,

是为了执行“一个矿

区一个开发主体”的要求、遵守“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的“五统一”政策

,

有利

于矿区的科学开发和公司的持续发展。从资源的持续开发及公司的长远发展来看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江仓能源与木里煤业之间的矿权合作和统一管理

,

是执行“一个矿区一个开发主体”的要求、遵守“统一

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的“五统一”原则

,

有利于矿区的科学开发和公司的持续发

展。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我们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

三、公司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互保事项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扩大本公司的融资能力

,

更好地解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题

,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矿集团”

)

签订了《贷款互保协议》

,

约定双方相互为对方在银

行借款提供

3

亿元额度保证担保

,

期限五年。

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12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和

201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确认为关联交易。

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

二

)

关联方关系介绍

2012

年

,

时任西钢集团董事的汪海涛先生

,

同时任西矿集团法定代表人、董事职务。本公司与汪海涛先生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5

条之规定

,

确定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因此

,

此次互保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目前

,

汪海涛先生已不再担任西钢集团董事一职

,

关联关系不复存在。

(

三

)

关联担保方基本情况

1.

汪海涛

汪海涛

,

男

,1968

年

8

月出生

,

河南籍

,

中共党员

,

高级经济师

;

武汉大学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

,

美国芝加哥大

学商学院

MBA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

,

中国矿业联合会主席团主席

,

北京市青海

企业商会会长。

2011

年

2

月至

2014

年

4

月任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2

月任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自

2014

年

4

月至今任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

兼任西

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5

月

8

日

注册资本

:1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汪海涛

经营范围

:

投资和经营矿产资源及能源项目

(

国家法律法规所禁止的除外

,

涉及资质证和许可证经营的

除外

);

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

;

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

;

商品贸易

(

涉及许可证经营的

除外

)

。

最近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

单位

:

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１

，

６９３

，

５２２

，

３９０．６０ ４２

，

３０３

，

４４１

，

０７０．５３

净资产

１３

，

０６３

，

２８４

，

８３６．８３ １３

，

０５３

，

３５８

，

４３２．３１

营业收入

２９

，

７８５

，

３４５

，

４８３．４６ ４

，

９３６

，

１０７

，

６０９．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０１．０３３

，

６０１．６９ －１８１

，

００６

，

３３０．８８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扩大本公司的融资能力

,

更好地解决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题

,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贷款互保协议》

,

约定双方相互为对方在银行借款提供

3

亿元额度保

证担保

,

期限五年。

(

五

)

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

,

该项互保事宜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

,

增强资金营运能力

;

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的持

续稳定发展

,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此项互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要求

,

相关协议的签定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

维护

了全体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我们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

四、备查文件

1.

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

2.

六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117� � �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2015-045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五次监事会于

2015

年

6

月

8

日上午

10

时在公司办公楼

101

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所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次监事会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与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

,

曾向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青海国投”

)

采购球团矿、铁

精粉。经本次会议审议

,

将该项交易补充确认为关联交易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西宁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5-

临

44

号

)

。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与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实际控制子公司———青海江仓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青海木里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之间

,

曾因执行煤矿整合政策而发生收取管理费用及煤炭统一购销的交易事项。经本次会议审议

,

补充确认该项

交易为关联交易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西宁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5-

临

44

号

)

。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互保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与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矿集团”

)

签订了《贷款互保协议》

,

约定

双方相互为对方在银行借款提供

3

亿元额度、期限五年的保证担保。经本次会议审议

,

将此项互保补充确认

为关联交易

,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西宁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5-

临

44

号

)

。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6月8日

证券代码:600117� � �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公告编号:2015-046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6

月

8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公司办公楼

101

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５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２．２３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忠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

,

出席

9

人

;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3

、董事会秘书杨凯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此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

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

、议案名称

: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0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０７７

，

９３２ ９９．９７ ０ ０．００ １０２

，

３００ ０．０３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04

定价基准日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０７７

，

９３２ ９９．９７ ０ ０．００ １０２

，

３００ ０．０３

2.05

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06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07

限售期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08

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０７７

，

９３２ ９９．９７ １０２

，

３０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2.10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11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3

、议案名称

:

审议〈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4

、议案名称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5

、议案名称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6

、议案名称

:

关于《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及

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7

、议案名称

:

关于〈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管理办

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8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9

、议案名称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0

、议案名称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1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

-201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2

、议案名称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８７

，

１８０

，

２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审议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７

，

４０８

，

７４８ ９９．４１ ０ ０．００ １０２

，

３００ ０．５９

２．０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４

定价基准日

１７

，

４０８

，

７４８ ９９．４１ ０ ０．００ １０２

，

３００ ０．５９

２．０５

发行数量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６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７

限售期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８

上市地点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

１７

，

４０８

，

７４８ ９９．４１ １０２

，

３０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０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关于审议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

报告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关于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式）》及其摘要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关于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式）管理办法〉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８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订 《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有关分红条款的

议案

１７

，

５１１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

,1

、

2

、

3

、

4

、

5

、

8

、

9

、

12

项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

,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辉湟律师事务所

律师

:

任萱、韩伟宁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西宁特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出席及列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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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2015-035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关于核准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

1077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事宜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77,900

万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

(2015

年

5

月

29

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

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8日


